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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二零一二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之通函
（「該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之二零一二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
時股東大會」）通告（「該通告」）。

於該通告寄發後，本公司收到控股股東北京北辰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關於修
改公司經營範圍的章程修正案》的提案（「臨時提案」），建議修訂本公司章程第13條，
擴闊本公司經營範圍，目的是為促進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開拓經營
業務。本公司董事會認為臨時提案的程序及內容符合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律、法規
的規定，同意將臨時提案提交至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新增之本公司章程修訂謹
載於本通告附註2。

茲補充通告：臨時股東大會將按原定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
午九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北京五洲皇
冠假日酒店1號貴賓廳舉行，經上述調整後，臨時股東大會將審議及酌情通過下列所
有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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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 審議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2.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修改公司經營範圍的章程修正案》。

普通決議案

3. 審議批准本公司《股東分紅回報規劃(2012年-2014年）》。

4. 審議批准本公司向美亞財產保險有限公司購買責任限額為10,000萬元人民幣的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保費不超過19萬元人民幣。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川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註：

1. 除新提呈的特別決議案2外，該通告中決議案並無其他變動（除數字編排外）。就將於臨時股
東大會上通過的其他決議案詳情及其他相關事宜，請參閱該通告及該通函。

2. 本補充通告所述新增之本公司《關於修改公司經營範圍的章程修正案》的詳情如下：-

原第十三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工商登記機關核准的項目為準。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物業管理；出租寫字間、公寓、客房；住宿服務；房地產開發、建設、物業購置及商品房銷售；
承接國際國內會議、出租展覽場地及設施、提供會務服務，出租出售批發零售商業用、餐飲
娛樂業用場地及設施。商業零售（包括代銷、寄售）：百貨、針紡織品、五金交電、金銀首飾、
傢具、字畫、副食品、食品、糧油食品、汽車配件、寵物食品、電子計算機、公開發行的國
內版出版物，計生用品，防盜保險櫃，摩托車，西藥製劑，中成藥，醫療器械、烟草（僅限零
售）；刻字服務；修理鐘錶，家用電器；驗光配鏡服務；飲食服務；健康諮詢；出租、零售音
像磁帶製品。餐飲服務、文體娛樂服務（國家禁止的項目除外）；機械電器設備、激光、電子
方面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轉讓，設備安裝，機械設備、清洗設備維修，日用品修理，
美容美髮，浴池服務，攝錄像服務，打字、複印類商務服務，倉儲服務，信息諮詢；機動車
收費停車場；服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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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之第十三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工商登記機關核准的項目為準。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物業管理；出租寫字間、公寓、客房；住宿服務；房地產開發、建設、物業購置及商品房銷售；
承接國際國內會議、出租展覽場地及設施、提供會務服務，出租出售批發零售商業用、餐飲
娛樂業用場地及設施。商業零售（包括代銷、寄售）：百貨、針紡織品、五金交電、金銀首飾、
傢具、字畫、副食品、食品、糧油食品、汽車配件、寵物食品、電子計算機、公開發行的國
內版出版物，計生用品，防盜保險櫃，摩托車，西藥製劑，中成藥，醫療器械、烟草（僅限零
售）；刻字服務；修理鐘錶，家用電器；驗光配鏡服務；飲食服務；健康諮詢；出租、零售音
像磁帶製品。餐飲服務、文體娛樂服務（國家禁止的項目除外）；機械電器設備、激光、電子
方面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轉讓，設備安裝，機械設備、清洗設備維修，日用品修理，
美容美髮，浴池服務，攝錄像服務，打字、複印類商務服務，倉儲服務，信息諮詢；機動車
收費停車場；服裝加工；在中國境內主辦、承辦各類展覽、展示活動和會議；在境外舉辦會議；
提供各種展務、會議服務；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3. 由於隨附該通告發出之代理人委任表格（「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並無載列本補充通告的新
增特別決議案，一份新代理人委任表格（「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將隨附本補充通告發出。

4. 尚未按照該通告指示提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的股東，倘欲委任代理人代其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則須提交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在此情況下，股東不應遞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

5. 已按照該通告所列指示提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的股東謹請注意：

(i) 倘並無提交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則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填妥）將被視為
股東提交的有效代理人委任表格。根據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所委派的代理人將有權
對臨時股東大會上， 就於該通告提呈的決議案，根據先前股東給予的指示或自行酌情表
決（倘並無獲該等指示），並就本補充通告提呈之新增特別決議案自行酌情表決。

(ii) 倘已按照該通告所載限期前提交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則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如已正
確填妥）將被視為股東提交的有效代理人委任表格，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則視作被撤銷。
根據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所委派的代理人將有權對臨時股東大會上任何以適當方式正
式提呈的決議案（包括列載於本補充通告中的新增特別決議案）根據先前股東給予的指
示或自行酌情表決（倘並無獲該等指示）。

6. 閣下填妥及交回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及╱或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後，仍可按其意願親身出
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7. 如本補充通告中、英文版出現歧義，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8. 於本補充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賀江川先生、李長利先生、趙惠芝
女士、何文玉先生、劉建平先生、曾勁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而龍濤先生、甘培忠先生及
黃翼忠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